
     （學校全銜）學校 

     警察局   分局 
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（範例） 

簽定

日期 
   年   月   日 

簽定 

地點 
 

簽

定

單

位 

學校 

用
印
處 

單位印信 

警察局 

分 局 
單位印信 

簽定

目的 

結合學校與警察力量，加強防制毒品與不良幫派勢力入侵校園，消弭校園暴力

事件，共同維護校園安全，以協力營造「健康安全、溫馨祥和」之學習環境。 

約

定

事

項 

一、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範圍： 

舉凡    學校請求    分局或    分駐（派出）所處理校園

內發生學生霸凌恐嚇勒索、集體鬥毆打架、吸毒行為、中輟生協尋，校外

不良分子入侵校園破壞、騷擾、偷竊、販毒事件及幫派侵入校園發展組織

暨其他兒童與少年保護事件等問題，均屬派員支援任務範圍。 

二、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項目： 

（一）在校區附近廣設巡邏箱，加強巡邏查察。 

（二）協助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，減少治安死角，淨化校園周邊安全空間，

保護學生上下學安全。 

（三）加強各級學校校慶、畢業典禮或其他校際活動期間之安全維護工作。 

（四）協尋中輟學生，協助復學。 

（五）積極偵辦毒品與不良幫派勢力侵入校園事件。 

（六）加強蒐報幫派吸收學生不法事證，提報檢肅。 

（七）協助轄區學校辦理學生外宿安全認證，認證方式由學校邀集警察（分）

局共同會商。 

三、協調聯繫： 

（一）協請規劃結合商家、愛心商店、警察服務聯絡站及交通崗等處所，建

構安心走廊，共同維護學生上、放學安全。 

（二）協請學務人員參與聯合巡查小組，查察青少年學生易聚集、滋事及不

當出入之娛樂、休閒場所。 



約

定

事

項 

（三）協請學校教師、訓輔人員、軍訓教官配合校園訪查，瞭解學生藥物濫
用情形與不良幫派組合在學校活動狀況。 

（四）協請落實執行「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」規定，提供毒品、黑道幫派
侵入校園情資。 

四、約定通報： 

（一）查察發現學生違反毒品防制條例案件、參加不良幫派組織、民俗藝陣
或其他偏差行為，密件通報學校加強輔導。 

（二）清查校園周邊 500公尺內色情、毒品交易、賭博電玩等不良（當）場
所資料，密件通報提供學校，俾利學校訓輔人員有效管制學生，避免
涉足。 

五、約定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對學校請求處理毒品、不良幫派勢力入侵校園、校園暴力或竊盜等危
害校安事件，應立即、優先處理並確實保密，絕對禁止對外發布新聞
或公布學校、學生資料與案情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 

（二）學校上課期間，警察人員未經學校同意不得隨意進入校園。惟為配合
學校需求，定時或不定時進入校園，協助巡查有無不法，以防制校園
暴力事件發生。於偵辦校園內之刑事案件時，應適時知會校方聯繫窗
口人員(學務主管)，並由學務人員全程陪同處理，俾有效因應各項校園
突發事件。 

（三）大專校院倘需要警察機關進入校園協助巡邏時，請該校填具「（大專校
院全銜）請求警察機關派員協助校園巡邏申請書」（如附表），由轄區
警察分局負責受理、審查，在警方許可範圍內妥適規劃勤務，調派警
力，依其申請全力協助，並請校方派人會同配合執行。 

（四）警察人員進入校園穿著之服裝（警察制服或便服）與警用車輛，得視
事件發生當時之需要，由雙方協商遵行之。 

通
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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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支援單位：              學校 
學校地址： 
日間聯絡電話： 
夜間聯絡電話： 

二、支援單位：   分局（或   分駐【派出】所） 
機關地址： 
日間聯絡電話： 
夜間聯絡電話： 

附  
   

記 

一、 本約定書經由雙方同意簽定會銜後，分別陳報上級機關備查。 

二、 本約定書自簽定會銜日起生效，簽定雙方應列入移交。 
三、 本約定書一式五份，由被支援單位先行填妥用印後，具函持向支援單位簽

定之，簽定完成後，交由支援單位收持三份（需陳報警察局一份、自存一
份、送轄區分駐【派出】所一份），被支援單位留存二份（需陳報教育局
或聯絡處一份、自存一份）。 

四、 本約定書為參考範例，其內容可依地方警察局及學校特性自行修訂，如遇
情事變更而有未盡事宜，經雙方協調後，亦得隨時修訂之。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 

(大專校院全銜)請求警察機關派員協助校園巡邏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字第     號 

受 理 單 位 

申請執行起迄期間與處所路線 學校承辦人與會同巡邏人員 
備 註 

起 迄 時 間 處 所 路 線 姓 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
 

   警察局 
 

   分局 

  

年  月  日 

∣ 

  

年  月  日 

     

校 園 安 全

遭 受 侵 害

情 形  

 

請 就 人

時 地 事

物 敘 述 

申 請 學 校 （大專校院全銜）校（院）長              （蓋學校章戳） 

警 察 機 關

核 辦 意 見  

分 局 長 批 示 主 管 審 核 意 見 承 辦 人 擬 辦 意 見 

   

 
【註】：本申請書視同正式函文，請申請學校及受理單位依行政院函頒「事務

管理手冊」文書處理規定辦理。 

 


